
中标候选人公示
新建园区员工宿舍及基础设施项目勘察、设计[项目编号：JG2023-0822]的评标工作已经结束，

评标委员会按本项目综合得分由高至低经依次推荐三个中标候选人。按规定，现将中标候选人情况予

以公示 (公示时间从 2023-03- 00:00 至 2023-03- 00:00 止)，具体如下：

中标候选人 第一中标候选人 第二中标候选人 第三中标候选人

单位名称

(主)梅州市城市规划设

计院有限公司;(成)广东

晋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湖南城市学院设计研究院

有限公司
智诚建科设计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设计：914414004567561649

勘察：91440300MA5FCY4U9B
91430900187083570P 91520900MA6GWTFG2X

资质类别及等级
设计：A244076172

勘察：B244065520

设计：A143001172-6/4

勘察：B143001172-6/1

设计：A252007617-6/2

勘察：B352007614-6/1

勘察费下浮率报价(%) 1.00 0.35 1.20

设计费下浮率报价(%) 1.00 0.35 1.60

勘察、设计

服务期限

勘察工期：合同签订后，

承包人收到发包人发出

具备进场条件的通知之

日起计 30 日内提交勘察

成果文件。设计工期：中

标人应在合同签订之日

起 20 日内完成方案设

计，规划方案批准后 20

日内完成初步设计和概

算，初步设计评审后 40

日内完成施工图设计（含

施工图预算编制）。

勘察工期：合同签订后，

承包人收到发包人发出具

备进场条件的通知之日起

计 30 日内提交勘察成果

文件。设计工期：中标人

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20

日内完成方案设计，规划

方案批准后 20 日内完成

初步设计和概算，初步设

计评审后 40 日内完成施

工图设计（含施工图预算

编制）。

勘察工期：合同签订后，

承包人收到发包人发出具

备进场条件的通知之日起

计 30 日内提交勘察成果

文件。设计工期：中标人

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20

日内完成方案设计，规划

方案批准后 20 日内完成

初步设计和概算，初步设

计评审后 40 日内完成施

工图设计（含施工图预算

编制）。

勘察项目负责人姓名及

其相关证书名称、编号

刘伟

注册土木工程师（岩土）

注册执业证书

/AY071100560

曾洪超

注册土木工程师（岩土）

注册执业证书

/AY184300670

别柯伟

注册土木工程师（岩土）

注册执业证书

/AY225200610

设计项目负责人姓名及

其相关证书名称、编号

林志晖

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证

书

20104401713

龚树松

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书

20214301033

魏建波

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书

19982100533

综合得分 94.28 73.53 72.88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投标人或其它利害关系人对该公

示内容有异议的，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向招标人提出。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3日内作

出书面答复，作出答复前，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。对招标人答复仍持有异议的，应当在收到答复之

日起十日内持招标人的答复及投诉书，向招标投标监督部门提出投诉。




